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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 2022 年度金水区物业服务企业
“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

各物业服务企业、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对我区物业服务活动的监督管理，规范物业服

务市场秩序，有效提高物业服务水平，根据《河南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关于印发<河南省物业服务企业“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

管理办法>的通知》和我区工作实际，现就开展 2022年度金水区

物业服务企业“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监督检查范围

根据“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工作机制，按照不低于全区物

业管理项目总数 3%的比例，随机抽取由专业化物业服务企业管

理并取得合同备案的物业服务项目开展随机检查；抽取 2021年

群众投诉较多、上级交办督办和扫黑除恶工作转办的物业服务企

业和物业项目开展定向检查。

二、监督检查内容

此次“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在按照《河南省物业服务企业

“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事项清单》的基础上，结合物业服务领

域扫黑除恶和乱象整治、消防安全专项整治、汛期安全防范、红

色物业创建等重点工作内容，对物业企业以下 8种行为进行检查

（具体检查内容详见附件 1）：

1. 物业服务企业主体资格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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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接管项目行为检查；

3. 经营行为检查；

4. 消防安全防范行为检查；

5. 占用、挖掘道路和场地行为检查；

6. 擅自改变共用设施用途、利用共用设施共用部位经营行

为检查；

7.红色物业创建情况检查；

8.市、区重点工作开展情况。

三、监督检查方式

本次监督检查采取企业自查自纠和检查组现场检查相结合

的方式。

四、监督检查步骤

（一）企业自查负责物业管理的科室及时通知辖区内物业服

务企业对照《检查事项清单》内容开展自查自纠，对自查发现的

问题及时整改。

（二）现场检查根据工作安排，按照 2名执法人员和 1名行

业专家相结合的配置方式，邀请市场监督管理局、消防大队等相

关人员，组成检查组进行现场检查。

检查组人员按照检查内容对项目进行监督检查，填写《2022

年度金水区物业服务企业“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事项清单》，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向企业出具《督促整改通知书》（附件 2）。

（三）限期整改被督促整改的物业企业要按照《督促整改通

知书》的内容和要求进行整改，整改完毕后形成整改报告递交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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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科，科室对照《督促整改通知书》逐项复检，并形成台

账。

（四）通报移交监督检查结果按照要求上报区“双随机一公

开”工作领导小组，并按照要求录入相关平台系统，向社会公布。

对拒不整改或经督促整改后仍不合格的，统一向相关综合执法部

门进行移交处理。

五、抽查时间及频次

2022 年度计划检查两次，分别为 2022 年 5 月 1 日-5 月

30 日；2022 年 11 月 1 日-11 月 30 日。

六、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督促开展自查。开展物业服务企业“双随机

一公开”监督检查工作是行业主管部门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重

要手段，是推进行业服务规范，保障业主合法权益的重要措施，

被抽取的执法人员要积极参与检查工作，物业管理科要及时组织

辖区物业服务企业（项目）对照监督检查内容开展自纠，对不在

此次检查范围的企业也要要求积极开展自查，促进行业服务水平

的整体提升。

（二）严格检查，严明工作纪律。现场检查人员要严格落实

监督检查纪律要求，严格执法，开展现场检查时第一时间出示证

件亮明身份，主动接受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违法违规情形的要

及时拍照摄像取证，不得迎来送往，不得接受企业任何形式的宴

请。发现有迎来送往、宴请馈赠等违反工作纪律的情况，一律严

肃处理，情节严重直接报送派驻纪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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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协作，强化信息报送。检查人员要及时记录检查、

整改信息，建立台账；办公室法制人员要及时收取相关资料并汇

总，上报区工作领导小组。执法人员和法制工作人员要相互协调

配合，根据职责及时、准确将相关信息录入各级平台，第一时间

向社会公布督查结果。

附件：1.2022年度金水区物业服务企业“双随机一公开”监督

检查事项清单

2.2022 年度金水区物业服务企业“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

督促整改通知书

2022年 4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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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金水区物业服务企业“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事项清单

检查项目名称： 物业服务企业： 项目地址：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1 物业服务企业主体资格检查
1.物业服务企业具备经营资格，营业执照在有效期内。

2.专业岗位操作人员按规定持有专业岗位证书。

2 接管项目行为检查

3.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合同要素齐全规范，无缺项。

4.是否存在擅自接管建设单位应当招标但未招标的项目。

5.是否存在未进行承接查验的行为。

6.是否存在未建立承接查验档案的行为。

3 经营行为检查

7.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定期组织演练。

8.是否存在将全部服务委托给他人的行为。

9.按照合同约定建立业主档案、设施设备台账和维修保养记录。

10.在物业管理区域显著位置公示企业及项目负责人基本情况和服务投诉电
话以及收费内容和公共收益和支出情况。
11.建立物业服务投诉快速处理机制和值班制度，设立服务热线电话，有回访
制度和记录。
12.按照合同约定，做好公共秩序维护、绿化养护、设施设备养护，有日常巡
查记录。

4 消防安全防范行为检查

13.消防控制室双人值守，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熟练掌握消防控制室应急处置
程序。
14.消防设施完好有效，消防用电配电柜等消防设施处于自动状态，自动灭火
系统管道阀门常开。
15.消防通道、公共走道、楼梯间、避难层没有占有、封闭、堵塞安全出口和
公共走道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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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消防安全防范行为检查

16、管道井未堆放杂物和占用，建筑内不存在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的行为。

17.电动车充电设施（棚）管理规范，有灭火器材，无违规、飞线充电情况。

18.明确高层建筑消防安全责任人、职责，对采用易燃外墙保温和装饰材料的
进行登记，设定警示标识，严格日常管理。

19.积极开展消防安全提醒和居民日常生活安全用气知识宣传，提高业主安全
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5
占用、挖掘道路和场地

行为检查
20.是否存在擅自占用挖掘行为。

6
擅自改变共用设施用途、利用共用设施

共用部位经营行为检查

21.是否存在擅自改变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用途的行为。

22.是否存在擅自利用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行为。

7 红色物业创建

23.有 3名以上正式党员的物业服务企业和物业服务项目应及时成立党组织

24.暂不具备单独组建条件的物业服务企业或服务项目通过选派党建指导员、
全面实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积极开展党建工作。

9
市重点工作开展情况

25.落实文明城市创建社区治理要求，小区路面硬化、平整、无明显坑洼积水、
绿化带无黄土裸露，无车辆乱停乱放，无小广告。

26.落实国家卫生城市复审的工作要求，做好院区清洁卫生、绿化养护等工作，
实行垃圾分类，垃圾房、箱（桶）完好、整洁。

27.实施住宅小区大气污染防治，清扫园区采用湿式作业，小区建筑垃圾、生
活垃圾无积存，无黄土裸漏，无卫生死角

检查人员签字： 项目负责人签字确认：

备注：检查事项清单双面打印，由执法检查人员填写留存，检查完毕后要向项目负责人当场宣布检查结果，并由项目负责人签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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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金水区物业服务企业“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
查督促整改通知书

（存根联）

企业名称： ：

经监督检查，你公司接管的项目在《2022 年度金水区物业服务企业

“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事项清单》的第条认定为不合格，现责令你单

位于 年 月 日前进行整改完毕。

签收人：联系方式：

年 月 日

2022 年度金水区物业服务企业“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
查督促整改通知书

（编号：2022）

企业名称： ：

根据《河南省物业服务企业“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检查组依照《2022 年度金水区物业服务企业“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

事项清单》对你公司接管的项目进行了监督检查。经查，该项目在《检查

事项清单》的第条被认定为不合格。

现责令你单位自接到《整改通知书》后的 7 日内整改完毕，形成整改

报告递交至金水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对逾期拒不整改或经房管部门复检

仍认定为不合格的，将按程序移交执法部门实施处罚并向社会进行通报。

年 月 日


